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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“城市流动及贫困儿童家访

示范项目”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

  

第一条 为规范“城市流动及贫困儿童家访示范项目”

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指导项目规范运

作，根据民政部 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

务项目财务管理指引民管函〔2014〕17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，结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“城市流动及贫困儿童家访示范

项目”专项资金是指用于流动及贫困儿童家访项目，由民政

部资助的中央财政资金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配套的项目

资金。 

第三条 资金管理使用原则 

（一）预算管理的原则。项目资金审批下达后，项目资

金使用内容应与项目申报预算一致。 

（二）专款专用原则。项目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，不得

挪用。由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团队根据项目进展需要申请使用，

不得用于与项目开展无关的支出，也不得由项目团队以外的

人支配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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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专账核算原则。项目专项资金在财务核算上应实

行专帐核算。即按照资金来源、资金支出分别设立专项明细

账，准确核算、明确记录每笔经济业务的发生。 

第四条 资金使用范围 

1.直接用于项目受益儿童的款物或服务支出 

项目应按预算所明确的受益儿童或服务活动的范围、数

量、费用标准据实列支。 

2.培训费 

项目执行单位应本着节约原则，依据预算据实列支，并

参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[2013]523

号）的规定进行管理。 

3.专家咨询费 

专家咨询费应按实际情况，在预算范围内据实列支。对

于执行项目所必须的但超过国家标准的专家咨询费，可作为

配套资金列支。 

4.劳务费 

劳务费应按实际工作时间及项目执行地的物价水平，在

预算范围内据实发放和列支。 

5.家访员劳务费及补贴 

对于项目家访员的劳务费及补贴性支出，费用按次（或

工时）计费，并按家访员在本项目的实际工作时间进行分摊，

费用标准符合预算的要求并不高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。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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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时应当保留社工服务人员工作时间记录（有服务对象或

相关人员签字确认）、费用分摊表等资料。 

6.交通费 

交通费是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发生的专家、本项目执

行人员的差旅费和市内交通费。项目执行单位应本着节约原

则，依据预算据实列支。 

7.通讯补贴 

通讯补贴是指项目人员及家访员在服务过程中所发生

的通讯费用。 

8.会议费 

项目本着节约原则，依据预算据实列支，并参照《中央

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[2013]286号）的规定

进行管理。 

9.印刷、宣传费 

项目执行单位应本着节约的原则，依据预算据实列支印

刷、宣传费。 

10.固定资产购置支出 

项目执行单位应在预算规定的范围内，本着经济、节约、

满足基本功能的原则，所购置的固定资产不得超过预算规定

的种类、数量标准和金额。 

10.其他支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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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社会服务所必需的其他支出，应本着经济、节约、

合理的原则，在预算规定的范围内， 据实列支。 

第五条 建立资金使用审批制度 

建立项目资金使用审批制度，报账拨付要附真实、有效、

合法的凭证（有财税监制章）。项目各项支出均须按要求办

理列支手续。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受益对象资料保存 

应保留受益对象的资料，包括儿童姓名、儿童性别、家

长姓名、家庭住址、联系电话、受益对象确认书等。 

为保证项目实施的有效性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必须履

行受益人在《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

受益对象确认书》签字确认的程序，其中受益金额必须印刷

或打印，不得手填。受益对象确认书应一式两份，项目单位

及受益人各持一份。 

（二）原始票据列支 

原始票据的内容包括：项目名称、单位名称、内容、数

量、单价和金额等要素。原始票据的列支应当有经办人、证

明人、批准人的签名等审批手续。 

购买物品要附明细购物清单。物品购买列支时，要注明

其在项目具体活动中的用途，并有经办人、验收人、批准人

签名列支的审批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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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劳务成本的发放要制表造册，并有领取人、经办人

和审核人的签名手续，领取人必须进行实名签字。列支时要

附费用发放依据，包括专家或教师培训上课考勤登记表、志

愿者服务记录单、服务对象的回馈记录单、主题活动举办小

结记录等。 

发生的印刷费除发票和付款记录外，应保留相关合同

（印刷、广告等）、印刷清单、印刷的样品、刊登广告的媒

介资料（样刊或录像）等相关资料。 

发生的通讯费应是项目执行中必须发生的，应据实列支。

对发生邮寄费用，除发票和付款记录外，立项单位应保留邮

寄清单等相关资料。 

市内交通费报销时，除票据外，报销单据中应注明项目

人员姓名、外出事由、起止地、费用类型等。 

（三）重要或较大项目列支 

举办活动租用场地和购买演出服等重要或较大业务活

动费支出，事先应签订协议合同。列支要附协议合同。 

第六条 建立报表制度 

（一）编制项目收支报表 

项目收支报表应在项目实施的每季度末上报项目办公

室。 

（二）编制项目收支决算表 

项目收支决算表应在家访服务项目完成的当月上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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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建立资金使用监督机制 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基金会定期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。发现有不符合本《办法》规定进行资金使用和

管理的，督促改正。 

1、加强运行管理。项目办公室按照审核后的项目实施

方案拟定具体详细的项目工作进度表，并建立工作台账。 

2、加大宣传力度。项目办公室要及时公布项目进度、

资金使用等情况，提高社区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的知晓度、

认可度和参与度。 

3、做好项目验收。项目办公室对项目进行自查，形成

自评报告，并组织受益对象评议项目，向街道（乡镇）提出

验收申请，由县（市、区）社区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组织

人员进行验收。 

4、建立项目档案。收集项目资料，建立档案，存档备

查。 

5、实行专款专用。 

6、加强监督检查。由基金会、社区、项目受益者代表

对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。 

 

 

 


